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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数据可携权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首创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将数据可携权规定

为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一项权利。但是，面对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鉴于平台用户对于自身

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普遍不强，有关数据可携权寥寥几字

的法律规定在面对实务中的复杂局面还是显得心有余而

力不足。为确保可携权能够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出保护个

人信息权益的作用，还是需要更加明确相关权利主体和

权利客体，使个人信息能够在数据主体的意愿下自由流

动，打破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壁垒，促进个人数据的重复

利用，增强数据主体的信息自决。

2  数据可携权的权利内容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法律具体规定中的数据可携

权，才能对数据可携权的权利内容进行明确。数据可携

权首创于GDPR，在欧盟之后美国加州、中国纷纷在法

律中规定了相关条款，只是所属部门法可能不同，权利

名称有些差异，但是各国所规定的权利内容都是大同小

异的。

2.1  个人数据副本有权获取

个人数据可携权给予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副本获

取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个人有

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但在具体

的实践中数据处理方提供的数据副本还需要满足一定的

格式要求，例如GDPR中规定的“经过整理的”“机器可

读的”“普遍使用的”，这样的个人数据是可以由用户

的私人设备存储使用的，而不一定是要传送到另一个数

据处理者的。这项权利使得个人能够更加灵活的处理自

己的个人数据，同时也能够更加详细地知道数据处理者

掌握了自身的哪些信息。

2.2  个人数据有权传输

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处理者将自己的个人数据转

移到其他处理者是数据可携权的题中之义。但是，由于

各个互联网平台之间的技术差异导致数据兼容性差，数

据文件的格式多样等一系列问题给现阶段数据可携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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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的应用带来难题。同时，个人数据传输权的使

用并不代表用户在原来数据处理者处的个人数据会被删

除。例如GDPR中还规定了被遗忘权，用户可以自行选择

是否要求原数据处理者删除自己在其平台存储的个人信

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也规定了数据主体

的删除权，给予个人自由选择如何处理自己的个人数据

的权利。这是符合数据可携权的应用初衷的，数据主体

要求将自己的数据转移到另一个数据处理者的平台可能

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数据，并不是表示自己撤回了对于原

数据处理者处理自己个人数据的同意，要求数据传输不

代表删除权的一定发生。

3  数据可携权是否可以由法人代理

毫无疑问自然人是数据可携权的权利主体，但是在

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个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将权利委托

给他人代为主张。这个时候得到授权的自然人是否可以

代替本人行使数据可携权？

从GDPR的规定来看，只要自然人通过明示授权他人

代理，受托人是有权利代为行使本人的数据可携权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强调数据可携权的权利

行使主体为个人，而数据可携权本身并不属于具有严格

人身性质的法律行为，所以从法律条文出发，如果受托

人亦是个人且被代理人与原数据处理者之间没有相关权

利不可代理的协议，得到授权的自然人应当是可以代替

本人行使数据可携权的。

但是，如果被代理人委托法人代替行使数据可携权

是否有效呢？GDPR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WP29在其

指导方针中对该问题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认为在不

违背GDPR相关规定以及是为了数据主体的利益考量的前

提下，法人代替行使数据可携权也可以是一种选择。什

么是为了数据主体的利益去考量？如何衡量？怎么判断

第三方是不是为了抢占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到自己的平

台进行处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后伤害的还是作为

数据主体的个人用户。

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的强调来

看，法人显而易见不属于个人的含义范围之内，那么被

代理人委托法人代替行使数据可携权的法律行为就应当

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说个人想要在这个法人运营的平

台上新开一个账户，又认为在原平台上行使数据可携权

过于繁琐，这个时候新平台方帮助用户向原平台主张数

据传输权尊重了用户的选择权。

数据可携权设立的法律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信息

权益，既然如此，禁止法人代替个人行使数据可携权一

方面不利于权利在具体应用中的落地，试想如果个人发

现原平台不支持其提出数据传输的请求，是自己去新平

台上另开账户便利还是与原平台打一场官司便利呢？另

一方面，通过禁止法人代替个人行使权利并不能避免法

人滥用个人信息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新平台与用户之间

可以共同指定一名自然人作为被委托人来规避这条法律

规则。

诚然，可携权更加强调的是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

角色的重要性，使得个人能够通过积极的权利主张来获

得数据流动中带来的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服务，如让法人

组织参与其中更像是一种个人对于自身信息决定权的削

弱。但是，有多少用户会有意识地去主张这项权利呢？

当一定规模的用户想要从原有平台转到新平台去的时

候，是否让新平台的数据处理者统一去主张权利更加有

效率呢？虽然这些个人数据可能包含原平台通过其算法

自动得出的一些信息，其中由于涉及的商业秘密和知识

产权而不能被数据接收方的平台使用，但是并不妨碍新

的数据处理者以用户的名义行使权利。

4  涉他数据是否可以纳入可携权的
范围

4.1  用户对牵涉多个数据主体的数据是否能够提出

可携权？

用户提供给数据处理者的个人数据大多都是姓名、

电话号码、地理位置、浏览/搜索记录、聊天记录等，这

些数据毫无疑问是具有身份识别性的，是能够通过算法

自动追溯到个人的，那么也是毋庸置疑能够由用户向平

台提出可携权的。但是，有的时候用户上传到平台的数

据中还会不可避免的包括其他用户的信息，这些信息是

否能够由上传的用户提出可携权有待讨论。

举例来说，用户a在某平台分享了一张自己与用户b

的合照，用户a在该平台提出可携权，那么这张照片是否

应该包含在内？

传统的知情—同意模式似乎并不能完全保护到用

户的个人信息，一般情况下，关联第三人对个人数据的

转移行为通常并不知情，而要求个人在请求转移涉他数

据时获得所有数据主体的同意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导

致关联第三人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样的后果

可能就是当他人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被合法的搬运到别

的平台，而倘若这一新平台的隐私保护机制并不健全，

甚至可能造成用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泄露了个人

信息。

如果例子中用户b提出可携权，这张照片是否可以被

包含在内？换句话说，无论用户a还是b提出可携权，该

照片都可以被包含在内的话，是不是可以说一旦用户向

平台提出可携权，就意味着所有包含该用户的数据的应

当被一并携带，无论该数据还包含其他多少用户。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率先辨别什么是个人数据。

从GDPR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中不难

看出，“已识别或可识别”的数据是判断个人数据的关

键所在。“已识别”指的是在该数据下可以准确地将某

人从特定人群中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可识别”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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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数据下虽然现在还未能辨别，但是存在可能能够将

某人与特定人群中的其他人区分开来。从这个角度上来

说同时包含用户a和用户b的合照显然能够经过算法识别

出a和b，也就是说合照应当同时包含a和b两个人的个人

数据。

那么理论上说，当用户a想要携带由自己上传的该

合照的时候，显然需要征得用户b的同意才能够顺利进

行，否则便是侵犯用户b的个人信息权。同样的，当用

户b想要携带自己在该平台上的数据的时候，该合照虽

不是用户b本人上传，但其中包含可以识别到用户b的数

据，用户b是有权利携带该合照的（前提是经过用户a的

同意）。

但是在具体应用层面这样的理论是否具有可操

作性？

首先是平台算法的局限性。对于已识别的个人数

据，算法可以在用户提出行使可携权时自动定位、选定

相应内容，不论该数据是否由用户本人上传，只要能够

定位到用户，算法就能够自动将其抓取呈现给用户。但

是对于可识别的个人数据，可识别只是有可能被识别，

并不是当下已经识别，这就造成对于这一类数据而言，

用户提出的可携权可能因为算法的限制不能够全面准确

的获得。

其次是用户缺乏相应的权利意识。许多用户并不知

道或不清楚数据可携权的含义，在日常实践中去主张数

据可携权也就更加无从谈起。更严重的是，在上述合照

的例子中，如果用户a未经用户b同意对合照提出数据可

携权，用户b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侵犯到自身的个人信

息权。

最后是数据本身的多样性。一份相同的数据在不同

的使用场景中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例如在买卖合同

中的标的物售价只是关于该物的信息，而在就该标的物

的取得纳税时，售价就会关涉到所有权人的个人信息，

因为此时标的物的售价与负有纳税义务的所有权人产生

了关联。

涉他数据在用户行使可携权时并不仅仅只有合照那

么简单，还有聊天记录、点赞等等，但是对于合照是否

能够单独行使可携权的讨论能够给我们对于该权利在实

际操作中的具体运行以更多启示。之前引起关注的“姚

明起诉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侵犯其肖像权”案也

许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参考。

集体肖像包含多个个人肖像，所以需要明确什么是

个人肖像才能有助于明确集体肖像的含义。从民法典的

定义上来看，可识别性同样是认定肖像之所以为肖像的

核心。最容易被识别的外部形象自然是带有个人面貌的

影像资料，但也不仅限于此。就例如一张穿着NBA中休

斯顿火箭队11号队服的背影照片，虽然照片中没有明显

的脸部特征，但是依旧能够简单推断出这是一张姚明的

照片，那么也依旧构成个人肖像权。

既然已经明确个人肖像的认定标准，接下来就需要

思考什么是集体肖像以及集体肖像权是否成立的问题。

王利明教授认为，集体肖像是由多个个体共同构成的，

个体肖像作为集体肖像的一部分，集体肖像本身则作为

一个完整的、独立于个体的肖像。而张红教授则认为，

集体肖像中的每个个体对其个人肖像单独享有权利，但

是这些个体又构成了难以分割的一个整体，个体在行使

自身肖像权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到这个整体肖像中他人的

权利，所以集体肖像作为一个事实概念在法律性质上具

有“独立性和统一性的双重特征”。

但是，肯定集体肖像的存在并不代表集体肖像权一

定存在。《民法典》有关肖像权的相关规定并没有在立

法上肯定集体肖像权，但是提出了“肖像作品权利人”

这一概念。如果将这一概念带入上述姚明与可口可乐公

司的纠纷，找到谁是姚明、巴特尔和郭士强这张合照的

肖像作品权利人，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再回到对于在网络平台的个人用户发布自己

与他人的合照是否可以不经他人同意使用可携权这一问

题，《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规定了对于肖像的合理

使用可以不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如果默认发布照片的

用户是肖像作品权利人，他人在与这一用户拍下照片的

时候就应当预见到可能会被用于分享等在合理范围内的

正当目的。诚然肖像作品权利人并不等同于肖像权人，

但是过于强调肖像权人的人身权利对于促进信息的自由

流动无益。如果每一次正当目的的使用都需要经过肖像

作品上每一个肖像权人的同意才能进行，那么可以想见

在现代社交网络平台将变得寸步难行，肖像权人也将不

胜其扰。

4.2  音乐、电子书等非本人创作的数据是否可以

被可携权包含在内？

音乐、电子书等完全属于他人知识产权的作品是否

能够由用户行使数据可携权？从概念上来说这类数据并

不属于个人数据，因为算法无法从这类信息中识别到用

户。但是，如果不能对音乐、电子书等数据进行携带，

似乎又无法发挥数据可携权的全部功能。

有些学者提出从竞争法的视角出发，数据可携权

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对于行业中的小微企业来说，

符合相关数据可携权的规定可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同

时，数据可携权亦会涉及公司算法泄露、商业秘密遭受

损害等情形，不利于刺激行业创新。另一方面来说，毫

无疑问数据可携权在实践层面的落实能够减少用户锁定

的情形发生，给予小微企业进入一些本来由少数公司垄

断的相关市场领域；此外，让数据流动起来也是数据创

造价值的重要方面，数据可携权能够使得更多的信息处

理者取得之前无法获取的数据，用以创造经济利益。所

以，从这两方面来说，数据可携权既可能阻碍竞争，也

有可能促进竞争。

数据可携权使得个人数据可以直接有偿或无偿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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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其他数据控制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减损数据控制者

的财产利益。反过来，数据库、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规

则本身也会限制数据主体转移某些专有数据，与数据可

携权的内容发生冲突。

虽然现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从个人权

利的角度确定了数据可携权，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权

利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会对相关的数据细分市场产生影

响。就以QQ音乐与网易云音乐两大音乐软件为例，如果

一个平台的用户想要将自己创建的歌单或者收藏的音乐

通过数据可携权转移到另一个平台，其中一些由平台取

得独家授权的歌曲是无法在另一个平台进行播放的。如

果数据可携权将这些不能识别到个人的数据也作为可以

转移的数据会造成权利的过分扩大，损害到市场竞争中

的数据处理者。

数据可携权这一权利的设定就表示在立法上数据主

体的权利是优先于数据处理者的利益。那么，如何在保

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不减损数据处理者开发数据的积极

性，平衡好数据主体与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利益还是有待

思考。

4.3  涉他数据纳入可携权范围可能的标准

同一数据中很可能同时含有多个可识别主体，与

只含有单个可识别的主体的数据不同，这种数据建立在

每一个独立个体贡献的个人信息基础之上，在物理上具

有不可分割的特质，是独立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数据，

应当肯定同一数据标的上不同可识别主体享有的数据权

利。然而，当多个数据主体针对同一数据同时主张自身

权益时，各数据主体之间的利益就会发生冲突。

个人用户需要的数据可携权应当是便于使用的、

由用户自由选择的，但是涉他数据的客观存在要求数据

可携权在行使时需要考虑如何平衡权利主体与第三人的

利益。如果对涉他数据的可携权行使设定过多繁琐的限

制，必定导致个人用户放弃对于这项权力的主张；但

另一方面第三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应因此受到

侵害。

《上海市数据条例》将个人信息的公开作为数据是

否可被处理的参考标准之一。这一标准为涉他数据如何

纳入可携权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第三人不反对合照

上传到朋友圈，就等于第三人通过默示的方式同意合照

在朋友圈范围内的公开；第三人在与权利人聊天时，应

当预见到这些聊天信息会被权利人阅读，就等于第三人

同意聊天记录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公开。如此一来，既然

涉及第三人可识别信息的数据如果在原平台上产生、使

用而不被第三人主张侵犯其隐私权，那么当这些数据传

输到新的平台上按照原来的用途正常使用时，第三人也

不会觉得他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

可是，由于新平台与原平台对于数据保护的程度可

能并不相同以及在传输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数据泄露是第

三人会顾虑的。我国法律规定对于第三人的权利保护使

第三人作为数据主体可以向数据可携权的接收方提出限

制或者拒绝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但是不妨碍可携权

的行使。

5  结论

数据可携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和独特性，

与以往对个人数据权利的防御性保护不同，数据可携权

更大程度上强调了数据主体对于数据的主动控制权，为

重新平衡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关系提供了机会，

有助于调整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的不对等地位，将个

人数据的价值最大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想要将《个人

信息保护法》中的可携权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由于笔者并不熟悉相关信息技术而仅仅从数据可携

权的权利主体和客体进行讨论，认为可以考虑由法人代

理个人的数据可携权，促进权利应用的效率；以是否公

开为标准来衡量涉他数据在可携权中应当纳入的范围。

对于可携权，我国应当切实围绕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这一

根本目的，在借鉴域外数据可携权相关立法与实践经验

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制度优势，使该权利能够真正地落

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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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Wu Yihui  Hong Bol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has clearly stipulated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o be discussed before individuals can specifically apply this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a legal person can act as an agent for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of the right, whether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can be applied to data involving others also needs to be 
considered.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legal rules and provide some personal superficial thoughts on solving the 
above two problems.
Key words: Data portability;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ersonal data; Data involving others


